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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城事

本报聊城3月25日讯(记者
张跃峰 ) 全国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临近，不少学校开始
举办例行安全教育活动，记者
调查发现，当前校园安全教育
与现实情况脱节，都是先出现
安全问题然后再去亡羊补牢。
对此，有的学校负责人表示先
堵住校内安全事故，只要学生
在校内不出事就万事大吉。

近一段时间聊城不少学校
开始组织学生安全教育活动，
为即将到来的全国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预热。自1996年起，原
国家教委等6部委联合下发通

知，将把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
期一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
育日，今年已经是第十九个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据城区一家小学的负责人
介绍，现在对于中小学校来说
学生安全都是首要的问题，按
照现行的相关政策如果出现了
学生安全问题，一年的工作都
算是白干了。对于小学来说，学
生的安全更是大问题，因为处
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普遍都比较
顽皮，一不留神就会弄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问题，这让包括自
己学校在内的不少学校都是疲

于应付。
眼下在不少中小学校，针

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及活动
以及陆续开展起来，有的县
(市、区)还是与相关部门组织
了系列活动。3月25日，冠县教
育部门与公安交警联合下发通
知，从3月31日至4月6日，在全
县组织开展以“强化安全意识，
提升安全素养”为主题的中小
学生交通安全宣传周活动；临
清多所学校近一段时间则组织
了各种形式的安全演练，临清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实践学
校还为两位教师颁发了“安全

奖”。
聊城市教育部门的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这只是全国中小
学生安全教育日的序曲，未来
还会在全市各级学校组织一些
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国家最初
设立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制度，督促安
全教育工作的开展。对于这一
说法，城区一家小学的负责人
表示在当前学生安全压力这么
大的情况下，就算没有这么一
个“教育日”，学校在日常教学
中也会组织相关教育活动。

学生安全教育日渐成例行程序，不少学校疲于应付———

““孩孩子子校校内内不不出出事事就就万万事事大大吉吉””

针对当前的学生安全管理
压力，不少学校颇费了一番功
夫。在城区一所小学，每层楼梯
都设置了隔离网。学校负责人
表示，这是外地出现意外坠楼
情况后专门安装的。

该负责人介绍说，现在如
果学生在校内出现安全事故，
对于学校来说是致命性的。为
此，学校层层分解对学生是严
防死守，确保学生在校园内不
会出现任何问题。但谈到走出

校门之后学生的安全问题，该
负责人表示那就不是学校能管
理到的了。“在校园之外，学生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一般来说
如果不涉及教学方面的因素，
跟学校的关系就不大了。也可
以说，孩子只要在校内不出事
就万事大吉。”

对于眼下学校对于学生安
全方面观点，学生家长表示无
奈的同时，更多的希望学校能
把对学生的安全管理向校门之

外延伸一下。市民程女士的儿
子目前正在上初一，前段时间
放学时在校外和同学打闹，自
行车将右手的小拇指挤压得骨
折了。事后她了解原因时，孩子
告诉说学校里平时管理比较
严，不准在校园内任意打闹，所
以放学后才跟几个同学开玩笑
以致打闹起来。程女士表示，这
就是教育方面存在的误区了。

“学生在校内不准打闹，走出校
门学校就不管了？”

还有学生家长希望学校将
校外一些力所能及的安全问题
管理起来，孩子在聊城七中读
初二的市民陈女士表示，孩子
放学时经常跟同学骑着自行车
在大马路上打闹，非常危险，她
看见过几次，当时就是对孩子
进行了批评，可效果总是不那
么理想。“对于这种现象，学校
肯定也掌握，如果能将这些行
为列入学生日常行为准则，效
果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学生家长>> 希望安全管理能够跨出校门

3月21日，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东关民族小学，开展“传播用药知识 关
爱儿童健康”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们携带“感叹号”、“三九感冒颗粒”、“芬必得”等二十余种家庭日
常用药，教孩子们如何安全用药。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张少朋 付雪萍 摄安安全全用用药药

本报聊城3月25日讯(记者
郭庆文 ) 今年3月份以来，东昌
府区消防大队选定书香苑和月亮
湾小区作为试点，设置电动车停
放区，对小区内停放的电动车进
行集中停放、集中充电。在试点之
一的月亮湾小区，电动车充电8小
时仅需要1元。

3月24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振兴路的月亮湾小区，进入小区，
一个红色的敬告牌非常醒目，上
面写着：公共区域禁止停放电动
车，请将电动车存放到地下一层
统一存放。小区居民介绍，这个牌
子是今年3月份刚刚放置的，主要
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停放。

在月亮湾小区A区11号楼地
下室内，“电动车便民充电供电系
统”的铁盒挂在一侧墙壁上，上面
有使用说明，下方的地面有小区
规划的电动车集中存放、集中充
电点，停放着几辆电动车和两辆
自行车。

“投币1元，就能充电8个小
时。”小区物业经理马新说，今年3

月初，接到消防部门的通知后，物
业花费1000多元购置了这套电动
车便民充电供电系统，系统可同
时为10户居民充电，并可设置充
电时间，操作很简单，也很实用，
更重要的是系统充电时间结束后
会自动断电。

尽管设备很先进，但马新坦
言，从3月初装在这里，已经半个
多月了，充电供电系统的使用率
并不高。记者询问了几位居民，有
些居民非常赞成，因为可以消除
火灾隐患；有些居民则宁愿把电
瓶提到楼上充电，也不愿花1元
钱；部分居民担心车子集中起来，
更容易遭贼惦记。

马新表示，虽然电动车停放
区两侧各有一个24小时监控的摄
像头，业主仍然不放心，物业现在
也在想办法，看是不是增派人手，
专人监管。“我们正在统计和收集
业主的意见，等成熟了就可以大
面积推广。”

“居民接受程度还需要提高，
但这种模式未来会在聊城市普
及。”东昌府区消防大队工作人员
乔海玲说，2013年年底，公安部发
布《电动车使用和管理消防安全
常识》，对于小区电动车的存放、
充电等提出明确要求，其中第四
条称，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和管
理单位负责公用区域电动车停
放、充电管理，开展消防安全巡查
检查和消防宣传。有条件的，可设
置固定集中的电动车充电点，或
设置带安全保护装置的充电设施
供居民使用。

小区电动车
有了“停车位”


	L03-PDF 版面

